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ＬＩＡＯＹＵＡＮ ＤＥＨＥ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上市公司名称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

*ＳＴ

得亨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９９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

辽源市财政局
地址

：

辽源市人民大街
５２４

号
股份变动性质

：

减少
签署日期

：

二
○

一
○

年八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

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辽源市财政局
上市公司

、

得亨股份 指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辽源市财政局依据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

《

民
事裁定书

》（

２０１０

）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４

让渡得亨股份
１１

，

１２２

，

１８０

股股份的行为
《

重整计划
》

指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本报告书 指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１５

号准则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 辽源市财政局

法定代表人： 张凤林

住所： 辽源市人民大街

５２４

号

联系人： 宋利军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７－５０９８６６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无

三、本公司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减持股份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股份让渡前，辽源市财政局持有得亨股份

２２

，

２４４

，

３６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９８％

，辽源市财政局为

得亨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二、减持股份目的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得亨股份接到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源中院”）（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１

号《民事裁定书》，公司债权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本公司重整，辽源中院根据申请，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裁定得亨股份重整，并指定了公司清算组担任重整管理

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依据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４

及《重整计

划》，辽源市财政局让渡得亨股份

１１

，

１２２

，

１８０

股股份给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股份持有人 变动前 变动后
辽源市财政局

２２

，

２４４

，

３６０

股
１１

，

１２２

，

１８０

股
持股比例

１１．９８％ ５．９９％

持股性质 无受限流通
Ａ

股 无受限流通
Ａ

股
二、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裁定书内容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４

，裁定批准辽源

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及终止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根据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２．２

引入重组方：本重整计划确定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得亨股份的重组方。

３．１

让渡股份：得亨股份第一大股东辽源市财政局让渡其所持股份的

５０％

（让渡

１１

，

１２２

，

１８０

股），其他股

东让渡其所持股份的

１８％

（合计让渡

２９

，

４２６

，

２８３

股）。 全体股东共计让渡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

３．２

让渡股份的处理：得亨股份股东让渡的股份，全部由重组方有条件受让。 重组方受让上述股份后，其

将持有得亨股份约

２１．８３％

的股份。 ”

三、本次让渡股份存在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拟让渡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四、其他

本次股份让渡不存在任何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任何补充协议，让渡双方没有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

其他安排。

第五节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权益变动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得亨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知情人员在权益变动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有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

卖得亨股份。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辽源市财政局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辽源市财政局
２０１０

年月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４

；

（二）关于辽源市财政局及其主要知情人员前六个月持有或者买卖得亨股份股票的自查报告。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省辽源市福兴路

３

号
股票简称

*ＳＴ

得亨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辽源市财政局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辽源市人民大街
５２４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２

，

２４４

，

３６０

股 持股比例
：

１１．９８％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１

，

１２２

，

１８０

股 变动比例
：

５．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

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

辽源市财政局
二
○

一
○

年月日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

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辽源得亨股份

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均胜集团
、

本公司 指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得亨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代
码

：

６００６９９

辽源中院 指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均胜集团依据辽源中院下发的

（

２０１０

）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４

《

民事裁定书
》

受让得亨股份股东让渡的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
股份的行为

《

重整计划
》

指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

框架协议
》

指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与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框架协议

》

本报告书
、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５

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１６

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

财务顾问 指 上海亚商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单位人民币

“

元
”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４

日
注册资本

：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剑峰
住 所

：

宁波市高新区凌云路
１９８

号五楼
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４３８７６

税务登记证号
：

３０２０７７３０１８１７０４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

７３０１８１７０－４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实业投资
、

企业管理咨询
，

自有房屋租赁
。

股东情况
：

王剑峰持股
５２．５％

杜元春持股
４２．５％

范金洪持股
５％

通讯地址
：

宁波市高新区凌云路
１９８

号五楼
邮政编码

：

３１５０４０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７００１

二、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

（一）股权结构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王剑峰， 男， 汉族，

４０

岁， 本科学历， 北京大学光华经济管理学院

ＥＭＢＡ

在读。 浙江省青年联合会委员，宁波市政协委员。

２００４

年至今，王剑峰先生一直担任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主要参、控股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
元

）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持股比
例

宁波均胜汽车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００

宁波市环北路东段
８２８

号

橡塑制品
、

金属制品
、

电子元
件

、

汽车配件
、

汽车关键零部件
制造

（

发动机进气增压器
）、

汽
车电子装置制造

（

车身电子控
制系统

）、

模具设计
、

制造
、

加
工

。

５１％

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１

，

４５５．５４０６

万欧元
上海市宝山区城市
工业园区振园路

２６９

号

从事设计
、

生产汽车内外饰件
、

发动机零部件
，

电子元器件
，

模
具及其他塑料制品

，

销售自产
产品

。

８２．３％

长春均胜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１

，

２６３．１５７９

长春市汽车产业开
发区西湖大路

８６９９

号

橡塑制品
，

金属制品
，

电子元
件

，

汽车配件
，

发动机进气增压
器

，

车身电子控制系统
，

模具制
造

。

８７．５％

华德塑料奔源汽车镜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上海市宝山区振园
路

２６９

号
３

楼
汽车后视镜设计

、

生产
、

销售
；

塑料制品销售
。

１００％

宁波均胜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８

，

００９．０９

宁波市科技园区江
南路

１９５８

号
房地产开发

、

租赁
；

物业管理
；

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
。

９２．５１％

宁波市科技园区均胜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宁波市科技园区沧
海路

２２６

号
住宅小区

、

厂区及办公楼物业
管理

；

职工食堂管理
；

房屋维修
服务

。

９０％

徐州均胜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

徐州市矿山路
２３

号
１７

幢
３

楼
许可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销
售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屋租赁
；

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服务
。

１０％

宁波均胜帝维空调设备
有限公司 ６００

万美元 宁波市科技园区江
南路

１９５８

号
中央空调设备的设计

、

制造
、

加
工

；

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和咨
询

。

７５％

宁波高新区高胜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宁波高新区江南路
１４７８

号
办理各项贷款

；

办理票据贴现
；

小企业发展
、

管理
、

财务咨询
。

２０％

四、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说明

（一）主营业务

本公司是注册在浙江省宁波市国家高新区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电子零部件制造、房地产开发、项目投

资及管理等，是宁波市国家高新区的重点骨干企业。本公司被评为

２００９

年度宁波市综合百强企业、宁波市制造业百强

企业。

（二）最近三年的简要财务状况

本公司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６６

，

６７８ １６０

，

５４３ ８６

，

０３０

总负债
１２８

，

５９２ １３１

，

０３４ ６７

，

１９１

资产负债率
７７．１５％ ８１．６２％ ７８．１０％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２５

，

０７６ ２５

，

４４８ ３２

，

８８５

净利润
８

，

７４２ －２

，

１１８ １

，

１０６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２．９５％ －７．１８％ ５．８７％

五、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最近五年内，本公司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地区居
留权

王剑峰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范金洪 董事

、

总裁 中国 中国 无
杜元春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翁春燕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叶树平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徐淑君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任何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七、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及决定
一、权益变动的目的

得亨股份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两年亏损。 因资不抵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经债权人申请，辽源中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１

《民事裁定书》正式受理得亨股份重整案件，得亨股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为了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并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同时考虑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和中小股东的根本利益，

得亨股份及破产管理人拟通过重整程序引入均胜集团作为重组方提供资金用于支持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的执行，并受让得亨股份全体股东让渡的股份共计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

上述股份受让完成后，本公司将成为得亨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并拟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将优质的汽车电子零部件

业务资产注入得亨股份，使得亨股份能够摆脱经营不善的困境，提升盈利水平，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支持上市公司长远

发展。同时，借助得亨股份的资本市场平台，对本公司下属的汽车电子零部件业务进行优化，提高汽车电子零部件业务

的竞争力。

二、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临时董事会，审议同意“作为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方，认可《辽源

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的全部内容，并保证及时、全面履行。 ”同日，本公司股东会同意了上述决议。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得亨股份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辽源得亨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本公司与得亨股份破产管理人签订了《框架协议》，约定由本公司向得亨股份提供

２．１４

亿元

现金用于支持《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受让得亨股份全体股东让渡的股份共计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得亨股份破产管理人向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辽源中院下发了（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４

《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了《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

上述股份转让尚未办理股份过户。

三、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或处置计划

本公司承诺：“在本次受让的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股份完成过户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上述股份。 ”

同时， 本公司拟在上市公司重整完成后启动将优质的汽车电子零部件业务及资产注入得亨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

程序，届时本公司将增持得亨股份认购上述资产而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本公司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本公司向得亨股份提供

２．１４

亿元现金用于支持《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并

受让得亨股份全体股东让渡的股份所致。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直接持有得亨股份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股份，占得

亨股份总股本的

２１．８３％

，成为得亨股份的第一大股东。

二、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裁定书及重整计划的内容

（一）、裁定书主要内容

辽源中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下发了（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４

《民事裁定书》，认为《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且具有可行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规定的批准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

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１

、裁定批准《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２

、终止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得亨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上交所网站公告了该《民事裁定书》）

（二）、重整计划主要内容

１

、债务人经营方案

１

）资产剥离

得亨股份将通过公开拍卖或变卖等方式处置现有相关资产，在本重整计划依法执行完毕后，得亨股份现有全部资

产将被剥离。

２

）引入重组方

本重整计划确定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得亨股份的重组方。

３

）重组方提供资金支持

在重组方认可和承诺履行本重整计划规定的相关义务， 并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实际支付

２．１４

亿元现金的条件

下，其将受让全体股东按本重整计划规定让渡的股份。

４

）重组方注入优质资产

重组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向得亨股份注入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８

亿元、 且具有一定盈利能

力的优质资产，使得亨股份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成为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

２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１

）让渡股份

得亨股份第一大股东辽源市财政局让渡其所持股份的

５０％

（让渡

１１

，

１２２

，

１８０

股）， 其他股东让渡其所持股份的

１８％

（合计让渡

２９

，

４２６

，

２８３

股）。 全体股东共计让渡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

２

）让渡股份的处理

得亨股份股东让渡的股份，全部由重组方有条件受让。 重组方受让上述股份后，其将持有得亨股份约

２１．８３％

的股

份。

３

、债权调整方案及债务清偿方案

１

）担保债权

根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担保债权人对设定担保的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担保债权在担保财产变现价

值范围内优先清偿。

如果担保财产的变现价值超出担保债权金额，则超出部分按照《破产法》的规定，用于清偿其他债权人。

如果担保财产的变现价值小于担保债权金额，则未受清偿的担保债权作为普通债权受偿。

２

）普通债权

根据《偿债能力评估报告》，得亨股份如果实施破产清算，假定得亨股份全部资产能够按快速变现值约

４．３２

亿元

予以变现，则普通债权清偿比例约为

１５．１８％

；假定得亨股份全部资产实际变现价值只能达到约

３．１０

亿元或更低，则普

通债权清偿比例为零。

为提高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本重整计划安排将重组方提供的

２．１４

亿元现金用于向普通债权人追加清偿。 如果

得亨股份资产能够按照快速变现值变现， 则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可以提高约

２６．６７％

， 普通债权清偿比例提高至约

４１．８５％

。

如果得亨股份资产的实际变现价值按照本重整计划第

４．１

条的规定优先清偿担保债权后，不足以按照《破产法》

的规定支付本重整计划第七条规定的重整费用和共益债务，则重组方提供的现金优先用于弥补该资金缺口。 届时，上

述债权清偿比例将进行调整。

普通债权的实际清偿比例取决于债权和资产变现的最终确定值。已申报债权以法院裁定确认的结果为准，未申报

债权原则上以《审计报告》记载为准，资产以处置变现的实际结果为准。

４

、重整费用和共益债务

１

） 重整费用

得亨股份重整费用约

２

，

２５０

万元，包括案件受理费

３０

万元、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约

２００

万元、管理人聘请中介

机构费用约

１

，

０００

万元、资产处置税费约

６５０

万元、股票过户税费约

１７０

万元、拍卖佣金约

２００

万元等。

２

）共益债务

得亨股份共益债务预计约

７

，

２６０

万元，包括因继续履行合同产生的债务约

１

，

２００

万元，因继续营业产生的费用约

１

，

５８０

万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其他职工安置费用等约

４

，

４８０

万元。

３

） 最终确认

重整费用和共益债务以实际发生的结果为准。

５

、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

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

８

个月，自辽源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算。

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为

８

个月，自辽源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算。

（得亨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上交所网站公告了该《重整计划》）

三、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框架协议》的内容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本公司与得亨股份破产管理人签订《框架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交易双方

甲方：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乙方：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约定事项

１

、乙方将向得亨股份提供

２．１４

亿元现金用于支持《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或称“《重整计划》”）

的执行。

２

、乙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通过认购得亨股份定向发行的股份等方式向得亨股份注入净资产评估值不低于人民币

８

亿元、且具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优质资产，使得亨股份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成为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

３

、根据《重整计划》，得亨股份全体股东将让渡共计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

４

、双方将积极推进得亨股份的资产重组工作。

（三）、交割安排

１

、在辽源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三日内，乙方将

２．１４

亿元现金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２

、在辽源中院裁定乙方受让相关让渡股份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将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过户至乙方名下。

３

、如因客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在上述期限不能完成股票过户手续的，可以相应顺延。

（四）、税收和费用

双方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因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应由其缴纳和支付的各项税收和费用。

（五）、违约责任

一方非因审批原因或不可抗力而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的，或者一方不履行本协议载明的义务、责任的，或者一

方违反本协议中所做出的声明、保证、承诺的，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对方因此而遭受的各项损失（包括实际损

失），对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的，违约方在赔偿损失后仍应继续履行。

（六）、生效条款

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自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１

、 本协议经双方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２

、辽源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根据《重整计划》及《框架协议》，本公司所需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１４

亿元，上述资金来源于本公司的自有

资金。

二、资金支付方式

本公司已经按照《重整计划》和《框架协议》的约定支付了上述资金。

三、资金来源的声明

本次权益变动支付的资金均来源于本公司的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也

不存在利用本次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第五节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后续计划
一、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上市公司资产、业务处置及主营业务重大改变或调整计划

根据《重整计划》，得亨股份将通过公开拍卖或变卖等方式处置现有相关资产，在本次重整计划依法执行完毕后，

得亨股份现有全部资产将被剥离。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成为得亨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本公司将启动对得亨股份的重大资

产重组，注入本公司下属的优质汽车电子零部件业务资产。 该重大资产重组需获得得亨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

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实施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为汽车电子零部件研发、生产和销

售。

二、调整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成为得亨股份的第一大股东。为满足上市公司未来发展需要，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

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的要求行使股东权利，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适当调整。

三、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变化的实际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促使

得亨股份对公司章程做出相应的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与备案手续。

四、上市公司现有员工的安排计划

根据《重整计划》，得亨股份将通过公开拍卖或变卖等方式处置现有相关资产，在本次重整计划依法执行完毕后，

得亨股份现有全部资产将被剥离，人员将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处理。

五、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暂无对得亨股份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六、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为确保上市公司正常经营，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变化的实际情况合法行使股东权利，必

要时将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调整。

第六节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保持独立运营，仍将保持其人员独立、资产完整、业务独立、组织机构独立和

财务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对于得亨股份的经营独立性无实质性影响。

为了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

司及实际控制人王剑峰出具了《关于保障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在本公司作为得亨股份第一

大股东期间将保证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相互独立。 具体承诺如下：

（一）人员独立

１

、得亨股份的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得亨股份专职工作，不在均胜集团及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任除董事以外的行政职务，继续保持得亨股份人员的独立性。

２

、得亨股份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和均胜集团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

完全独立。

（二）资产独立

１

、得亨股份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其资产全部能处于得亨股份的控制之下，并为得亨股份独立拥有和运营。

２

、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当前没有、之后也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得亨股份

的资金、资产。

３

、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得亨股份的资产为自身的债务提供担保。

（三）财务独立

１

、得亨股份继续保持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２

、得亨股份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３

、得亨股份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共享一个银行账户。

４

、得亨股份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

方式干预得亨股份的资金使用调度。

５

、得亨股份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处兼职或领取报酬。

６

、得亨股份依法独立纳税。

（四）机构独立

１

、得亨股份继续保持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２

、得亨股份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裁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业务独立

１

、得亨股份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２

、均胜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得亨股份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二、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同业竞争情况

本公司在本次权益变动前与得亨股份不存在同业竞争。本公司拟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将下属汽车电子零部件

业务资产注入得亨股份（上述资产注入须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批准后方可实施），实施完

成后，本公司下属的全部汽车电子零部件业务和资产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将不存在同业竞争。

同时，为避免未来可能的同业竞争行为，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剑峰出具了《关于避免与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１

、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其独资经营、通过合资

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得亨股份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２

、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均胜集团和实际控制人

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和其它受均胜集团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与得亨股份主营业务

构成竞争的业务；

３

、如均胜集团和实际控制人（包括均胜集团和实际控制人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得亨股份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则均胜集团和实际控制人将立即通知得亨股份，并

优先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得亨股份。

４

、对于得亨股份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均胜集团和实际控制人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得亨股份及得亨股

份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的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与得亨股份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为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剑峰出具了《关于规范与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承诺：

１

、不利用自身对得亨股份的股东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得亨股份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公司优于市场第三方

的权利。

２

、不利用自身对得亨股份的股东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与得亨股份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３

、杜绝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及所控制的企业非法占用得亨股份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得亨股

份违规为均胜集团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４

、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及所控制的企业不与得亨股份及其控制企业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如确需与得亨股份

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

（

１

）督促得亨股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得亨股份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均胜集团将严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义务；

（

２

）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与得亨股份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

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得亨股份利益的行为；

（

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得亨股份章

程的规定，督促得亨股份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第七节 与得亨股份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得亨股份之间的交易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与得亨股份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

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得亨股份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二、与得亨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与得亨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得亨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对拟更换的得亨股份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得亨股份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上述已披露的信息外，本公司及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对得亨股份有

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得亨股份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在得亨股份股票停牌之日前六个月内，本公司没有买卖得亨股份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在得亨股份股票停牌之日前六个月内，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没有买卖得亨股

份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１

、均胜集团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３

，

６７９．９１ １９

，

７１１．２１ １８

，

０３８．７６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６８７．１９ １

，

４８９．１８ １

，

０５８．０６

应收账款
８

，

４０６．２９ １１

，

２５５．７４ ２０

，

０３３．４２

预付款项
４４３．９２ １

，

１７５．５２ １

，

２３２．８４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７

，

１５５．７９ ５

，

０４９．４７ １８

，

５６６．５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３９

，

１７３．０１ ６９

，

２７５．９４ ４４

，

２０５．８７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５９．７０ ７２．９０ ３１２．０４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９

，

６０５．８１ １０８

，

０２９．９５ １０３

，

４４７．５４

非流动资产
：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５５２．１２ ２

，

７８９．５０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１４

，

６３８．７４ ３２

，

３４６．７７ ３９

，

４２９．７７

在建工程
２

，

５９９．５４ ４

，

９９１．３８ ４

，

１９１．３５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０．４１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８

，

２１３．９０ １１

，

１５０．４８ １２

，

１０７．８１

开发支出
１

，

７１９．２２ ２

，

７３１．６６

商誉
１

，

０２６．８５ １

，

０２６．８５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３５．３８ ５７０．７５ ６７５．６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３６．２０ １５５．５０ ２７８．２６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６

，

４２３．７５ ５２

，

５１３．０７ ６３

，

２３０．４４

资产总计
８６

，

０２９．５７ １６０

，

５４３．０２ １６６

，

６７７．９８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

１９

，

９８ ３６

，

１５９．７７ ４４

，

７７９．１１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１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７

，

２４２．７９ １１

，

０２４．１６ ２７

，

００１．０２

预收款项
２６

，

００５．０７ ４５

，

８５６．７５ １３

，

５２２．８５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４５．２２ １

，

６０９．８６ １

，

３５６．６３

应交税费
２３５．６４ －３

，

２７６．２６ ４０４．７０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７７５．０１ ９８６．２５

其他应付款
３

，

３５５．１７ ２３

，

０３１．４２ ２０

，

０８５．４２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０．２４ １５９．４５ ３５．４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７

，

０７４．１３ １１５

，

３４０．１６ １０８

，

２７１．４５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８００．００ １９

，

５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１１６．７０

专项应付款
２３３．００ ２３３．００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６６１．０７ ５８７．０７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

，

１１６．７０ １５

，

６９４．０７ ２０

，

３２０．０７

负债合计
６７

，

１９０．８３ １３１

，

０３４．２３ １２８

，

５９１．５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８

，

２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４

，

１８８．１４ ３

，

９９０．０７ ３

，

８８６．０３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１８８．４４ １４５．７４ １４５．７４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１

，

０３８．４８ －４

，

１２４．８４ １

，

６８６．２６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１

，

５３８．１０ １２

，

０１０．９７ １７

，

７１８．０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７

，

３００．６４ １７

，

４９７．８３ ２０

，

３６８．４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８

，

８３８．７４ ２９

，

５０８．８０ ３８

，

０８６．４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８６

，

０２９．５７ １６０

，

５４３．０２ １６６

，

６７７．９８

2

、均胜集团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一

、

营业总收入
３２

，

８８４．５１ ２５

，

４４７．７８ １２５

，

０７５．８３

其中
：

营业收入
３２

，

８８４．５１ ２５

，

４４７．７８ １２５

，

０７５．８３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３６

，

１６８．３６ ２８

，

９７０．７４ １１６

，

３４５．７２

其中
：

营业成本
２８

，

８９４．７９ ２１

，

１７４．１５ １０１

，

６０４．３２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２２．８０ ２６．４３ ３

，

２７０．０６

销售费用
２

，

２６９．３０ １

，

７０２．０６ ２

，

１４８．４４

管理费用
３

，

５２４．００ ４

，

４２４．６７ ７

，

０９１．５２

财务费用
１

，

２５７．４８ １

，

５２４．５４ ２

，

２２６．８７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１８．８９ ４．５０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１９６．６７ －８４．４０ －１．１６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３

，

０８７．１８ －３

，

６０７．３７ ８

，

７２８．９４

加
：

营业外收入
４

，

５０５．２８ １

，

７３４．１４ １

，

６２９．８９

减
：

营业外支出
９２．４５ ４６．９０ ２９２．０４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１

，

３２５．６５ －１

，

９２０．１４ １０

，

０６６．８０

减
：

所得税费用
２１９．３５ １９７．５２ １

，

３２４．７６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１

，

１０６．３０ －２

，

１１７．６５ ８

，

７４２．０５

二、审计情况

上述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待审计完成后本公司将及时披露

审计后的财务报告。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

提供相关文件。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其他为避免对本权益变动

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王剑峰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二、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

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上海亚商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江咏

项目主办人：朱剑锋 袁敏捷

项目协办人： 崔为超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均胜集团工商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二、均胜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均胜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无违法的说明

四、均胜集团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内部决策文件

五、辽源中院（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４

《民事裁定书》

六、《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七、《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框架协议》

八、均胜集团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说明

九、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开始接触的时间、进入实质性洽谈阶段的具体情况的说明

十、均胜集团关于收购后所持股份履行限售义务的承诺函

十一、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内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十二、均胜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得亨股份及其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的声明

十三、均胜集团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

的说明

十四、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王剑峰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十五、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王剑峰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十六、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王剑峰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十七、均胜集团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十八、本报告书提交日起前六个月内，均胜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得亨股份股票的自查报告

十九、本报告书提交日前六个月内，财务顾问上海亚商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买卖得亨股份股票的自查报告

二十、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省辽源市
股票简称

＊ＳＴ

得亨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浙江省宁波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

、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

、

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
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 变动比例
：

２１．８３％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签章
）：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王剑峰
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47

201 0

年
8

月
1 7

日星期二

上市公司名称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ＳＴ

得亨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

通讯地址
：

宁波市高新区凌云路
１９８

号五楼
签署日期

：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六日


